
清廉閱報

    新北市政府每年應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約3400多人，由各服務
機關政風單位受理申報；為落實陽光法案，敦促公職人員誠實申報
財產，本府各機關受理單位政風室於114年1至2月間陸續辦理
「113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抽籤作業」，藉由公平、公
正、公開且透明之抽籤方式抽出受審查人員，進行實質審查；政風
處亦由處長尹維治主持，監察人專門委員林玲貞及局處代表在現場
見證下，依規定10%比例公開抽出10人進行實質審核。為避免申報
不實，政風處定期舉辦財產申報說明會，強化同仁法令知能，積極
協助申報人據實申報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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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政風室提供



    政風處於114年1月10日以本府一、二級機關及本市各區公所
之單位主管為參訓對象，辦理「114年圖利與便民暨廉政法規教育
訓練」，活動邀請本市副市長朱惕之致詞，勉勵本府同仁執行公務
時應注意相關法令，遵守依法行政的核心原則。課程由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李進榮擔任講座，透過實例分析貪瀆犯罪構成要
件，並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述圖利與便民之界線，加強同仁對於廉
政法規的瞭解。本次教育訓練共計281名同仁參訓，授課內容廣受
好評。

強化第一線同仁利益衝突迴避法專業知能

    為使機關於人事、補助及採購
作業流程中能適時提醒受規範對象
遵行利益迴避規定，政風處於114
年3月20日舉辦「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理論與實務研習」，以業
務承辦人為參訓對象，邀請法務部
廉政署廉政官王鉅都及政風處專門
委員林玲貞擔任講座，以法規及實務案例進行分享及說明，逾300
人參加，強化第一線承辦人之專業知能。此外，去年首創「防範違
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告知書」及「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作業應
注意利益衝突迴避事項」，供各機關團體於辦理小額採購時提醒交
易對象，優化小額採購逕洽廠商之程序，防範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14條之規定，以確保交易安全。

圖利與便民暨廉政法規教育訓練



    第5屆新北青年工程倫理廉政論談於114年5月12日假淡江大學
舉行，特邀請本市副市長朱惕之、法務部廉政署副署長林炤宏、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專門委員徐偉峻、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理事長丘達昌及恆業法律事務所律師陳昶安，針對近年工程所涉法
律議題、工安事件及工程懲戒等案例，從多元角度進行深入探討。
本次論談活動除吸引淡江大學師生踴躍參與外，亦有多位技師、企
業廠商及他校之師生共同與會，現場及線上參與人數逾140人，場面
熱烈，廣獲與會者支持肯定。

未設政風機構之區公所廉政講習宣導

第5屆新北青年工程倫理廉政論談

    政風處於114年4月8日至5月20日間赴本市11個未設政風
機構之區公所辦理廉政服務法規巡迴講習，課程包含圖利與便
民、常見貪瀆不法案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實務及公務機
密案例等內容，本次巡迴講習共計370人參與，期能強化同仁
廉政專業知能，勇於任事，積極為民服務。



    為深化廉政教育並鼓勵大專院校青年學子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政風處今年再度與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合作，於114年3月至6月
間開辦合計80小時廉政實習課程。今年除原有的本府秘書處、消防
局、警察局、採購處、圖書館、養護工程處、捷運工程局、市場
處、新莊區公所及本處等10個機關市政建設成果觀摩及廉政活動參
與外，更新增參訪青年局青職基地及職涯諮詢，協助青年探索個人
特質與興趣，並於6月19日舉辦「期末實習成果座談會」，由該系
副教授陳俊明帶領兩位實習生一同與會，政風處副處長王文清親自
主持，會中聽取兩位實習生實習歷程與心得，並頒發實習證書，陳
副教授表示，這次寶貴的實習機會讓學生得以親身體驗各機關行政
事務的運作，對於他們未來的職涯規劃有極大助益，感謝政風處用
心規劃，並致贈感謝狀。本次廉政實習課程，讓學子了解公部門執
行業務情形並導入廉能政府概念，也提早培養職涯規劃知能，協助
同學們了解本市重要建設成果及廉政治理精神，為學子的職涯發展
及廉潔觀念奠定紮實基礎！

大學青年廉政實習課程 拓展職涯視野



廉政訊息

    教育局於本年6月發布《魔獸來襲！守護海利歐斯大作戰！！新
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財產管理業務廉政防貪指引》。本書以尋找聖
物的冒險故事情境出發，由中央或地方廉潔寶寶擔任破除心魔主
角，內容彙整全國學校經辦財管業務在「採購」、「保管及使用」
及「報廢及除帳」各階段的違失案例，涵蓋「侵占公有財物」、
「偽造文書及登載不實」、「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等常見違法
態樣，彙整法規條文與防治措施，深入淺出地引導同仁依法行政、
避開廉政風險，內容生動活潑有趣；編輯過程為求嚴謹，由該局副
局長劉明超組成諮詢小組，邀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孟
珊，以及校務經驗豐富的黃文賢及林建成兩位校長提供專業與實務
意見。教育局局長張明文並於序言期許所有同仁即使面對繁重的行
政工作，仍應秉持「依法行政、廉潔誠信」的理念，合力為全市師
生孕育誠信、永續、優質的教育環境。該局政風室亦於分區校長會
議廉政講習課程中，提供校長們人手一本防貪指引，雙管齊下，助
校長們「一鍵解鎖」潛在廉政風險，讓學校行政更加透明且安心。
猶如「智慧導航」，協助學校團隊辦理財產管理事務時有所依循。

一鍵解鎖潛在廉政風險
《校園財管業務廉政防貪指引》正式上線！

歡迎掃描《魔獸來襲！守護海利歐斯大作
戰！！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財產管理業務廉
政防貪指引》QR CODE

（圖/文：陳信碩、謝蕙珊及本刊編輯小組修編）



機關採購廉政平臺跨域合作齊把關

     為確保各項重大建設施工品質，杜絕外部不當干擾，本府目
前依機關特性及需求，分別成立捷運工程局「新北環狀線土地開
發案廉政平臺」及「捷運汐止東湖線工程採購案機關採購廉政平
臺」、新建工程處「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廉政平臺」、
交通局「永平國小地下停車場工程廉政平臺」、城鄉發展局「蘆
洲區光華段、三重區三重段停車場及青年社會住宅工程廉政平
臺」、地政局「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工程採購案廉政平
臺」及體育局「板橋第二運動場新建營運移轉案機關採購廉政平
臺」等7個採購廉政平臺，以公

留意投資詐騙 守護自身財物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設立的「打詐儀
錶板」網站114年5月數據顯示，我國
單月被騙走87億2,967.8萬元，而進一
步分析發現，這些詐騙案件中以「假投
資詐騙」手法為大宗，多達2,941件、
遭詐金額高達44億1,128.1萬元，提醒
大家投資一定有風險，聲稱「保證獲
利」、「穩賺不賠」的投資，絕對是詐
騙，請循合法管道進行投資理財。

私部門跨域溝通之合作模式，
邀集檢察、廉政、調查機關、
公民團體、專家學者等提供專
業意見及預防性作為，期使工
程或開發案能如期、如質無垢
完成，使機關人員得以安心任
事，共同守護公共建設品質。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打擊詐欺專區」
（https://www.moj.gov.tw/2204/2645/181663/1
81667/Lpsimplelist）



廉政法規小百科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公布施行

    為追求廉能政府，提供揭弊者安心吹哨的環境，公益揭弊者
保護法於114年1月22日經總統公布，並自114年7月22日施行，
相關修法歷程如下：

    法務部廉政署為使本法適用對象及受理揭弊機關能充分瞭解本法立
法目的、規範架構、揭弊程序、揭弊者相關權益保障等事項及培訓本法
之種子講師，於本年6月4日假消防局大禮堂舉辦「法務部廉政署114年
度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種子講師培訓工作坊」，並由政風處協辦該工作
坊，以利各機關(構)能適時結合機關資源及視業務特性辦理相關宣導。



個人資料範圍: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條第1項：「指自然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
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
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其中，個資法
特別把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資料歸納
於特種資料範圍內，明令此類資料除非特殊情形，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和利用:

個資法規定蒐集者應盡告知義務，除了部分特殊情形外，必須
盡到告知當事人的義務，應明確告知當事人其公務機關或非公
務機關名稱、蒐集目的、資料類別、資料使用期間、地區、對
象及方式、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當事人選擇不提供個
資時，對其權益之影響。處理與利用個資時，必須於個資法所
明訂之特定目的之規定範疇內，並與原先蒐集目的有關聯，不
得擅自挪用，並在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主動或依當事
人之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資遭到不法蒐集、處理、利用等糾紛時之舉證責任

以往，若發生個資遭到不法蒐集、處理、利用等糾紛，受害者
必須親自舉證，獨自進行訴訟，個資法修正後，不但舉證責任
歸屬於被告機關，也建立團體訴訟機制，可由公益團體出面代
表所有受害者進行訴訟，發揮民間團體之力量，保護受害者。
除此之外，更提高相關刑事與民事責任，落實保護個人資料制
度。

《個人資料保護法》重點摘要

(資料參考來源：https://www.cmu.edu.tw/file.php?
attach=201804111040001.pdf&fn=%E8%AA%8D%E8%AD%98%E5%80%8B%

E8%B3%87%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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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禮儀?交際應酬?

遇有邀請怎麼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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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工務課課長職務，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
規範之公職人員，配偶乙為甲之關係人，依本法第4條第3項規
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機關（構）團體之任用、聘任、聘
用、約僱、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皆屬
非財產上利益，且同法第6條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
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因此本案甲在配偶乙的續僱簽文中核
章未自行迴避之行為，使乙獲得續僱為短期進用人員之利益，
而甲誤認為自己僅在簽案上核章，而首長擁有最終用人權限，
即應可免責，但公職人員在簽核過程中，對該簽案可以選擇核
章或退回、同意、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代表對
案件已具有裁量權，遇有利益衝突情形即應自行迴避。甲已違
反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依第16條第1項得處新臺幣10萬元以
上200萬元以下罰鍰。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

   甲擔任某區公所工務課課長，
   配偶乙是該科短期進用人員；
   乙僱用契約期滿前，工務課科員以其
   主辦業務著有績效為由，簽辦續僱作業，
   並循行政流程逐級陳核，甲心想，已向首長報告過，且用人權 
   限屬首長，自己尚無調整職務或決定續聘的權力，便以承辦科   
   主管身分於僱乙之簽文上核章後送陳首長，乙因此獲得續僱，
   甲是否違反迴避義務?

Q:

A:


